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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宁波恒益投资有限公司临时提案的法律意见 

 

力合股份有限公司： 

贵公司（下称“力合公司”）于 2012 年 4 月 22 日收到宁波恒益

投资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恒益公司”）提交的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

案》及《关于推举柳新民、李鹏为公司董事的提案》。本律师作为力

合公司的法律顾问，现就前述提案事宜提出如下法律意见： 

    一、关于恒益公司提出临时提案的权利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规定，“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

3%以上股份的股东,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

面提交召集人”。力合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8 日召开 2011 年度股东

大会。恒益公司作为持有力合公司 3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依法有权在

力合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。 

二、关于力合公司应否接纳恒益公司的临时提案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及力合公司章程的规

定，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力合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，有明确议题

和具体决议事项，并且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

恒益公司提交的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》符合前述规定，力合公

司及公司董事会应接纳该提案并提交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

决。力合公司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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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,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。 

但是，关于恒益公司提交的《关于推举柳新民、李鹏为公司董事

的提案》，根据力合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八条规定，力合公司董事会由

9 名董事组成。现 9 名董事已经聘满且任期尚未届满，也未出现任何

需要改选董事的事由，因此，该提案不符合力合公司章程的规定。根

据力合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规定，不符合力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提案，

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。再者，即使恒益公司提交的《关

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》经力合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

需要增选 2 名董事，因为除恒益公司外其它符合规定条件的股东均有

权提出董事候选人提案，如果力合公司接纳了恒益公司推举董事的提

案，则会损害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。综上，为保护力合公司全部投资

者的合法权益，建议力合公司及力合公司董事会应不接纳恒益公司提

交的《关于推举柳新民、李鹏为公司董事的提案》作为临时提案提交

力合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。 

另外，如恒益公司提交的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》经力合公

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为此需要增选 2 名董事的，力合公

司应依法履行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并依法召开股东大会提请股东大

会表决。 

    三、关于董事候选人提案权的相关规定     

力合公司章程第八十四条规定“董事候选人名单应以提案的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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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请股东大会表决”；第五十五条规定“公司召开股东大会，董事会、

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%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

出提案”。可见，力合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力

合公司 3%以上股份的股东均有权提出董事候选人名单。 

另外，根据力合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规定，独立董事应按照法

律、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规定，“单

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％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出独立董事候

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”。可见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力合公司已

发行股份 1％以上的股东均有权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以上法律意见供力合公司参考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间转 律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4 月 23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